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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6〕1 号  

收到日期：2026 年 4 月 29 日 

生效日期：2026 年 4 月 28 日 

作出主体：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措施类别：行政处罚

 

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

司 

退市公司 公司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

司 

控股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 

王文彪 实际控制人 时任控股股东董事长；公司董事、董事长 

尹成国 董监高 时任控股股东执行董事、执行总裁、总裁；公

司董事、总经理、董事长 

王文治 其他 时任控股股东执行董事、执行董事长、执行总

裁、联席总裁 



公告编号：2026-022 

侯菁慧 董监高 时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 

张艳梅 董监高 时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董事 

郭平 其他 时任控股股东副总裁、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 

徐卫晖 董监高 时任公司董事、董事长 

王钟涛 董监高 时任公司总经理、董事 

王维韬 董监高 时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姜勇 董监高 时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高智军 其他 时任公司子公司总经理 

杜美厚 董监高 时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子公司董事长 

赵美树 董监高 时任公司监事 

章良忠 董监高 时任公司独立董事兼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

委员 

王瑞丰 董监高 时任公司董事、董事长 

潘玉芳 董监高 时任公司职工监事 

苗军 董监高 时任公司独立董事 

刘强 董监高 时任公司副总经理、子公司总经理 

李惠波 其他 时任公司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范东磊 其他 时任公司子公司财务总监 

萧端 董监高 时任公司独立董事 

张永春 董监高 时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王克 其他 时任公司子公司财务总监、总经理 

李华 其他 时任公司财务部经理 

张炜 董监高 时任公司职工监事 

王进 董监高 时任公司独立董事 

违法违规事项类别：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欺诈发行公司债券 

二、主要内容 

（一）违法违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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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明，亿利洁能、亿利集团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亿利洁能在股票和债券市场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 

1.2016年至 2022年，亿利洁能及其子公司通过虚增利润、资产、收入等

进行财务造假（以下统称财务造假）。其中，2016 年至 2022年期间，通过虚构

期货交易、虚增投资收益、虚记银行存款利息、虚构贸易业务等方式虚增利润

总额分别为 1,928.89 万元、5,303.07万元、2,763.00万元、3,519.13 万元、

3,583.67万元、8,268.53万元、-12,807.48 万元，分别占当期年度报告记载

利润总额的 3.76%、6.18% 、2.15%、2.79%、4.88%、9.37%、-12.77%；2016年

至 2021年期间，为掩盖控股股东亿利集团及其关联方占用亿利洁能资金事实，

通过虚增货币资金、虚构金融资产交易等方式虚增资产分别为 70,010.00 万

元、69,604.76万元、311,519.33万元、280,800.87万元、302,631.17 万元、

70,314.37 万元，分别占当期年度报告记载总资产的 3.00%、2.38%、8.49%、

8.14%、8.31%、2.06%；2017年至 2021年期间，通过虚构贸易业务的方式虚增

营业收入分别为 354,577.68 万元、352,490.07 万元、279,755.25 万元、

251,919.63 万元、70,879.63 万元，分别占当期年度报告记载营业收入的

22.52%、20.29%、22.62%、19.51%、5.70%。上述行为，导致亿利洁能 2016至

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2.2017年至 2022年，亿利洁能及其子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

保（以下统称关联担保）。2017 年至 2021 年关联担保发生额分别为 85,000万

元、195,000万元、301,000 万元、211,200 万元、156,200万元，分别占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12%、12.38% 、17.22%、11.50%、8.18%。2017 年至 2022

年年末，关联担保余额分别为 85,000 万元、195,000 万元、249,000 万元、

201,200万元、64,000 万元、63,100万元，分别占当期年度报告记载净资产的

5.40%、11.15%、13.55%、10.54%、3.26%、3.16%。根据 2005年《证券法》第

六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二项，《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八十条

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三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

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七项、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四

十八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第三条第一款、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一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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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应当对上述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予以及时披露。根据

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第六项，《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

二款、第七十九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条第四项、第

四十一条第二项、第四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证监会公告〔2021〕15号）第五十四

条第四项、第五十五条第二项、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亿利洁能应当在 2017 年

至 2022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上述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亿利洁

能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担保事项，导致未及时披露关联担保、2017 至 2022年年

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3.2016年至 2023年，亿利洁能及其子公司通过与相关银行签订集团资金

管理协议、承兑汇票扣款、支付无商业实质的工程款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向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资金（ 以下统称资金占用）。其中，2016 年至 2020年

期间，占用发生额分别为 70,010.00 万元、240,918.73 万元、283,464.62 万

元、170,160.96万元、20,000.00万元，分别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89%、

23.00%、18.00%、9.73%、1.09%；2016 年至 2023 年年末，占用余额分别为

70,010.00 万元、69,604.76 万元、347,519.33 万元、424,900.00 万元、

444,900.00万元、444,900.00 万元、444,900.00 万元、444,900.00 万元，分

别占当期年度报告记载净资产的 6.68%、4.42%、19.88%、23.13%、23.31%、

22.67%、22.31%、23.21%。另查明，截至 2023 年末，亿利洁能在亿利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财务公司）的 390,609.99 万元存款资金实际由亿

利集团控制，构成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占用金额占当期年度报告记载

净资产的 20.38%。截至 2024年 6月 10日，上述占用资金均未归还。根据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二项，《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

一款、第八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三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

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十一项、第三十

三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

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一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

十一条的规定，亿利洁能应当对上述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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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关联交易事项予以及时披露。根据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

十六条第六项，《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九条，《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

告〔2016〕31号）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四项、第四十四条，《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

式》（证监会公告〔2017〕 17号）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四项、第四

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21〕15 号）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

第四项和第五项、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亿利洁能应当在 2016年至 2023年年度

报告中披露上述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导致的关联交易事项。

亿利洁能未按规定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导致的关联交

易事项，导致未及时披露资金占用、2016 至 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亿利洁能在股票和债券市场披露的 2016 至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

载、重大遗漏的行为违反了 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和《证

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九条的规定，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

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和《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 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

亿利洁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亿利洁能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 

王文彪，时任亿利洁能董事、董事长，决策、授意、指挥财务造假、关联

担保、资金占用，签署亿利洁能 2017 年至 2022 年年报，并保证年报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上述年报信息披露违法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 

尹成国，时任亿利洁能董事、总经理、董事长，知悉财务造假、关联担保，

参与资金占用，签署亿利洁能 2016年至 2022年年报，并保证年报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上述年报信息披露违法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侯菁慧，时任亿利洁能董事会秘书、总经理，知悉关联担保，参与财务造

假、资金占用，签署亿利洁能 2016年至 2023年年报，并保证年报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上述年报信息披露违法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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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梅，时任亿利洁能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董事，知悉财务造假、关

联担保、资金占用，签署亿利洁能 2018年至 2023年年报，并保证年报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上述年报信息披露违法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 

徐卫晖，时任亿利洁能总经理、董事、董事长，知悉财务造假、关联担保、

资金占用，签署亿利洁能 2017 年至 2019 年年报，并保证年报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上述年报信息披露违法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高智军，时任亿兆华盛总经理，组织实施虚构贸易业务等，其行为与亿利

洁能相关信息披露违法事项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是亿利洁能 2017 年至 2021年

年报信息披露违法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王钟涛，时任亿利洁能总经理、董事，签署亿利洁能 2019年至 2023年年

报，并保证年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上述年报信息披露违

法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王维韬，时任亿利洁能副总经理、董事，知悉财务造假、关联担保，签署

亿利洁能 2017年至 2023年年报，并保证年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

尽责，是上述年报信息披露违法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姜勇，时任亿利洁能董事、副总经理，签署亿利洁能 2016年和 2018年至

2023年年报（2017 年年报漏签），并保证相关年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

勤勉尽责，是 2016 年至 2023年年报信息披露违法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王瑞丰，时任亿利洁能董事、董事长，知悉财务造假、资金占用，签署亿

利洁能 2020年至 2023年年报，并保证年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

责，是上述年报信息披露违法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杜美厚，时任亿利洁能监事会主席、亿兆华盛董事长，知悉关联担保，应

当知悉财务造假，签署亿利洁能 2017 年至 2023 年年报，并保证年报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上述年报信息披露违法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赵美树，时任亿利洁能监事，知悉关联担保，签署亿利洁能 2016 年至 2022

年年报，并保证年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上述年报信息披

露违法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章良忠，时任亿利洁能独立董事兼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签署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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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能 2016年至 2021 年年报，并保证年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

是上述年报信息披露违法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范东磊，时任亿兆华盛财务总监，参与虚构贸易业务，其行为与亿利洁能

相关信息披露违法事项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是亿利洁能 2017年至 2021年年报

信息披露违法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李惠波，时任洁能科技董事长、总经理，参与关联担保、资金占用，应当

知悉财务造假，其行为与亿利洁能相关信息披露违法事项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是亿利洁能 2016 年至 2023年年报信息披露违法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张永春，时任亿利洁能董事、副总经理，签署亿利洁能 2021 年至 2023年

年报，并保证年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上述年报信息披露

违法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潘玉芳，时任亿利洁能职工监事，签署亿利洁能 2016年至 2019 年年报，

并保证年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上述年报信息披露违法的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苗军，时任亿利洁能独立董事，签署亿利洁能 2016年至 2020 年年报，并

保证年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上述年报信息披露违法的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 

刘强，时任亿利洁能副总经理、张家口亿盛总经理，在资金占用中配合亿

利集团提供相关资金划转和印鉴，签署亿利洁能 2016年至 2019年年报，并保

证年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上述年报信息披露违法的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 

王克，时任洁能科技财务总监、总经理，参与关联担保、资金占用、财务

造假，其行为与亿利洁能相关信息披露违法事项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是亿利洁

能 2017年至 2023 年年报信息披露违法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李华，时任亿利洁能财务部经理，参与财务造假、关联担保、资金占用，

在 2020 年至 2023 年年报中作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保证年报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其行为与亿利洁能相关信息披露违法事项具有直接因果

关系，是亿利洁能 2020年至 2023年年报信息披露违法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张炜，时任亿利洁能职工监事，签署亿利洁能 2020年至 2023 年年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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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年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上述年报信息披露违法的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 

萧端，时任亿利洁能独立董事，签署亿利洁能 2017年至 2019 年年报，并

保证年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上述年报信息披露违法的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 

王进，时任亿利洁能独立董事，签署亿利洁能 2020年至 2023 年年报，并

保证年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是上述年报信息披露违法的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 

二、亿利洁能欺诈发行公司债券 

亿利洁能 2020 年 4 月 8 日发行“20 亿利 01”债券，发行规模 5 亿元；

2020年 7月 3日发行“20亿利 02”债券，发行规模 5亿元。亿利洁能在发行

上述公司债券公告的发行文件中分别引用了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的 2016

年、2017年、2018 年、2019年年度报告的相关数据和内容，构成编造重大虚

假内容和隐瞒重要事实。 

亿利洁能上述发行文件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和隐瞒重要事实的行为违反了

《证券法》第五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

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应当保证发行人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王文彪，时任亿利洁能董事长，决策、授意、指挥财务造假、关联担保、

资金占用，未勤勉尽责，并在相关发行文件上签字； 

尹成国，时任亿利洁能董事，知悉财务造假、关联担保，参与资金占用，

未勤勉尽责，并在相关发行文件上签字；侯菁慧，时任亿利洁能董事会秘书，

知悉关联担保，参与财务造假、资金占用，未勤勉尽责，并在相关发行文件上

签字；张艳梅，时任亿利洁能财务总监，知悉财务造假、关联担保、资金占用，

未勤勉尽责，并在相关发行文件上签字；徐卫晖，时任亿利洁能董事，知悉关

联担保、资金占用，未勤勉尽责，并在相关发行文件上签字；王钟涛，时任亿

利洁能总经理、董事，未勤勉尽责，并在相关发行文件上签字；姜勇，时任亿

利洁能副总经理，未勤勉尽责，并在相关发行文件上签字；王维韬，时任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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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能副总经理，知悉关联担保，未勤勉尽责，并在相关发行文件上签字。上述

人员是亿利洁能欺诈发行债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杜美厚，时任亿利洁能监事会主席、亿兆华盛董事长，知悉关联担保，应

当知悉财务造假，未勤勉尽责，并在相关发行文件上签字；赵美树，时任亿利

洁能监事，知悉关联担保，未勤勉尽责，并在相关发行文件上签字；章良忠，

时任亿利洁能独立董事兼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未勤勉尽责，并在相关

发行文件上签字；潘玉芳，时任亿利洁能职工监事，未勤勉尽责，并在相关发

行文件上签字；苗军，时任亿利洁能独立董事，未勤勉尽责，并在相关发行文

件上签字；刘强，时任亿利洁能副总经理、张家口亿盛总经理，在资金占用中

配合亿利集团提供相关资金划转和印鉴，未勤勉尽责，并在相关发行文件上签

字；萧端，时任亿利洁能独立董事，未勤勉尽责，并在相关发行文件上签字。

上述人员是亿利洁能欺诈发行债券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三、亿利集团组织、指使亿利洁能从事上述信息披露违法及欺诈发行公司

债券行为 

亿利集团统筹管理资金调拨，控制并直接参与亿利洁能及相关关联方的经

营活动，决策并组织实施财务造假、关联担保、资金占用、欺诈发行公司债券

等，构成组织、指使亿利洁能从事上述信息披露违法及欺诈发行公司债券行为。

亿利集团组织、指使亿利洁能从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构成 2005 年《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和《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组

织、指使亿利洁能从事欺诈发行公司债券的行为，构成《证券法》第一百八十

一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王文彪时任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治时任亿利集团执行董事、执行董事长、

执行总裁、联席总裁，郭平时任亿利集团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副总裁，尹成

国时任亿利集团执行董事、执行总裁、总裁，前述 4人是亿利集团组织、指使

亿利洁能从事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公告、相关 OA 文件、财务资料、相关会议决议、

相关协议、审计报告、工商资料、银行资料、社保资料、相关询问笔录、情况

说明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相关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在听证会和陈述申辩材料中提出申辩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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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复核，我局部分采纳相关申辩人意见，对相关申辩人的处罚金额酌情予

以调减。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如适用）：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我局决定： 

一、针对亿利洁能在股票和债券市场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

的行为，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亿利洁能股份有限

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0 万元罚款；对王文彪给予警告，并处

以 500万元罚款；对尹成国、侯菁慧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400万元罚款；对

张艳梅给予警告，并处以 350万元罚款；对徐卫晖给予警告，并处以 330万元

罚款；对高智军给予警告，并处以 300万元罚款；对王钟涛、王维韬给予警告，

并分别处以 240万元罚款；对姜勇、王瑞丰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00万元罚

款；对杜美厚给予警告，并处以 180万元罚款；对赵美树、章良忠、范东磊、

李惠波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50万元罚款；对张永春、潘玉芳、苗军、刘强、

王克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00 万元罚款；对李华、张炜给予警告，并分别处

以 60万元罚款；对萧端、王进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0万元罚款。针对亿利

集团组织、指使亿利洁能从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

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处以 1,000万元罚款；对王文彪

处以 500万元罚款；对王文治处以 400万元罚款；对郭平处以 300 万元罚款；

对尹成国处以 200 万元罚款。 

二、针对亿利洁能发行公司债券存在欺诈发行的行为，依据《证券法》第

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处以 10,000 万元罚款；

对王文彪处以 900 万元罚款；对尹成国、侯菁慧、张艳梅分别处以 400万元罚

款；对徐卫晖、王钟涛、姜勇、王维韬分别处以 200万元罚款；对杜美厚、赵

美树、章良忠、苗军、潘玉芳、刘强、萧端分别处以 100万元罚款。 

针对亿利集团组织、指使亿利洁能从事债券市场欺诈发行的行为，依据《证

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处以 1,000万

元罚款；对王文彪处以 900万元罚款；对王文治处以 400万元罚款；对郭平处

以 300万元罚款，对尹成国处以 200万元罚款。 

综合上述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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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11,000 万元罚款； 

2.对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处以 2,000 万元罚款； 

3.对王文彪给予警告，并处以 2,800 万元罚款； 

4.对尹成国给予警告，并处以 1,200 万元罚款； 

5.对王文治处以 800万元罚款； 

6.对侯菁慧给予警告，并处以 800万元罚款； 

7.对张艳梅给予警告，并处以 750万元罚款； 

8.对郭平处以 600万元罚款； 

9.对徐卫晖给予警告，并处以 530万元罚款； 

10.对王钟涛、王维韬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440万元罚款； 

11.对姜勇给予警告，并处以 400万元罚款； 

12.对高智军给予警告，并处以 300万元罚款； 

13.对杜美厚给予警告，并处以 280万元罚款； 

14.对赵美树、章良忠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50万元罚款； 

15.对王瑞丰、潘玉芳、苗军、刘强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00 万元罚款； 

16.对李惠波、范东磊、萧端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50万元罚款； 

17.对张永春、王克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00万元罚款； 

18.对李华、张炜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60万元罚款； 

19.对王进给予警告，并处以 50万元罚款。 

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以及《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85号）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条、第七条的规定，对王

文彪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对尹成国、王文治、侯菁慧、张艳梅分别采

取 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对郭平、徐卫晖分别采取 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自我局宣布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王文彪、尹成国、王文治、侯菁慧、

张艳梅、郭平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原证

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

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徐卫晖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

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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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

具体缴款方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

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和我局（传真：

04714688164）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

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

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鉴于本公司被处以罚款，将对公司现金流等财务情况产生一定影响。 

（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根据本次处罚相关内容，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将认真吸取教训，积极整改。

持续督促亿利集团、亿利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偿还亿利洁能

应收财务公司债权；加强内部治理的规范性，加强对《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培训学习，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高信息

披露质量；同时公司将继续聚焦主业，强化风险管控，以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发

展。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网站（www.neeq.com.cn），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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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30 日  


